
 

 - 1 - 

 

 

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文件  

 

 

穗地化所人字„2016‟1 号 

 

 

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关于印发《职能管理与 

公共支撑部门考勤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所属各部门：  

为了严肃研究所职能管理与公共支撑部门工作纪律和工作

秩序，规范考勤管理，结合我所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经

2016 年 1月 27 日职代会表决通过，现将《职能管理与公共支撑

部门考勤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   

2016 年 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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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职能管理与公共支撑部门考勤管理暂行办法 

 

为了严肃研究所职能管理与公共支撑部门工作纪律和工作

秩序，规范考勤管理，结合我所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所职能管理与公共支撑部门职工。研究

所规定工作日的上班时间为，上午 8:30-12:00 ，下午

14:30-17:30。 

第二条 职工上下班实行考勤制度，以打卡记录为考勤依据，职

工须在所在的工作地点打卡。 

第三条 上午、下午上下班各考勤二次。 

上午 8:30（含）以前为上午上班打卡时间，8:30-9:30 打卡

为迟到，9:30（含）之后打卡为旷工半天；12:00（含）以后为

上午下班打卡时间，11:00-12:00 打卡为早退，11:00（含）以

前打卡为旷工半天。 

下午 14:30（含）以前为下午上班打卡时间，14:30-15:30

打卡为迟到，15:30（含）以后打卡为旷工半天；17:30（含）以

后为下午下班打卡时间，16:30-17:30 打卡为早退，16:30（含）

以前打卡为旷工半天。 

未享受所内福利房、未租住所内公有房屋、且居住地离研究

所 3 公里以上的职工，可提交《错峰下班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

相关部门和人事党群处审核备案后，可在 17 点以后打卡下班。 

无正当理由不打卡，视为旷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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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职工考勤日常管理由相关部门责人负责。工会、职代会

和人事党群处将组成检查组，不定期检查职工的在岗情况。若职

工不在岗，检查组应与相关部门负责人核实该职工的外出或请假

情况，属无理由不在岗的，检查组应填写《不在岗检查记录表》

（附件 2）。职工一次无理由不在岗，部门负责人需对相应职工

进行约谈。职工两次无理由不在岗，按旷工一个工作日处理。 

第五条 以下情况可以不打卡： 

1、因公外出办事、出差、出国等不能按时考勤的，应提前

填报《职工因公外出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2、因私请假不能按时考勤的，应提前填报《职工请假申请

表》（附件 4）。请假 1-2 个工作日，须经所在部门负责人批准；

请假 3-5 个工作日，除所在部门负责人批准外，还须分管所领导

批准。因突发紧急事件而不能提前请假的，事后须说明理由，并

补办相关手续。事假期间职工的工资待遇按国家等相关规定执

行。 

部门负责人应于次月 6日之前将本部门本月的《职工因公外

出申请表》、《职工请假申请表》以及《考勤补登表》（附件 5）

汇总后上报人事党群处。 

第六条 研究所设立职工外出和请假公告板，各部门应提前在公

告板上写明当天因公外出或请假职工的姓名、日期等信息，并简

要写明外出或请假事由。 

第七条 未完成申请手续或请假期满未续假而擅自不上班者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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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实，对当事人予以两倍旷工天数处理。伪造出勤记录者，一

经查实，对当事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予以严肃处理。 

第八条 因设备故障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未能考勤的情况，由人事

党群处核实后统一处理。 

第九条 考勤结果作为年度考核和绩效工资核定的重要依据之

一。根据 1年内（按照自然年度计算）迟到、早退、旷工的次数

和时长将职工考勤情况评为“优”、“良”、“中”和“差”四个等

次。考勤评为“差”的职工当年年度考核不能评为“合格”及以

上等级。 

 迟到累计次数 早退累计次数 
迟到、早退

累计时长 

旷工累计工

作日天数 

优 
50 次 以 内

（含 50 次） 

15 次 以 内

（含 15 次） 

10 小时以内

（含10小时） 
0 

良 
50 - 100 次

（含 100 次） 

15 - 25 次

（含 25 次） 

10 - 20 小时

（含20小时） 
0 

中 
100 - 200 次

（含 200 次） 

25 - 50 次

（含 50 次） 

20 - 40 小时

（含40小时） 
0 

差 200 次以上 50 次以上 40小时以上 1 天或以上 

 

注：迟到、早退次数及累计时长按最多（最长）的计算。 

第十一条 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工作日或者 1 年内（按自然年度计

算）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，按照国家等相关管理办法和

条例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职能管理及公共支撑部门对所属职工的考勤，应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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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各项规定。若存在不遵守规定或其他隐瞒事项，一经查明，

部门负责人应连带处分。 

 

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2 月 23 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党群处负

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 错峰下班申请表 

          2. 不在岗检查记录表 

          3. 职工因公外出申请表 

          4. 职工请假申请表 

          5. 考勤补登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- 6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综合办公室 2016 年 2 月 1 日 印 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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